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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法律顧問

黃思敏女士

黃女士：

《 2 0 0 1年地產代理 (發牌 ) (修訂 )規例》
( 2 0 0 1年第 1 4 7號法律公告 )

本年七月十三日關於上述事項的來信已經收到，我們其後更於七月二十

日會面。本局對於所提各事的回應如下 -

擬議的修訂規例第 7 ( 4 C ) ( c ) ( i i ) ( B )條

此條述及持有營業員牌照的申請人申請地產代理牌照時或曾持有營業

員牌照的申請人在其牌照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期滿後的 2 4個月內申
請地產代理牌照時所須符合的規定。

營業員要符合資格換領牌照，必須在申請地產代理牌照當日，持有或曾

持有正式牌照 (即沒有附帶條件或條件已獲符合的牌照 )。

此條對第 7 ( 4 )條並無影響，後者延長限期，讓持牌人在二零零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或之前符合有關條件，以便過渡。此條其實將於過渡期結束後才實

施。

資深從業員所持營業員牌照如附帶條件，要求有關從業員於二零零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完成營業員訓練課程，則該從業員須於符合該條件後，

第 7 ( 1 ) ( a c )條對他才適用。如基於特殊情況，該資深從業員未能完成營業員訓
練課程，則地產代理監管局可延長限期，讓他符合該條件。在此情況下，有關

從業員須成為正式牌照的持有人後，才可申請換領牌照。



附表 1所載表格

你對表格 3、 1 2及 1 4 (現隨函附上 )某些用字的意見，本局已妥為注意，
此點在會面時亦已說明。由於所建議的修改性質輕微，對表格的實質內容並無

影響，因此本局打算在修訂規例實施並改用該等表格時才予以修改。

房屋局局長

(李炳棠                    代行 )

副本送：律政司 (經辦人：張永良先生 ) 傳真號碼： 2 8 6 9  1 3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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